




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号国际商会大厦 6层

邮编：100035

总机：010-82217788

传真：010-82217766/010-64643500

电子信箱：info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.org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2座12层

邮编：518046

电话：0755-88286848

传真：0755-88286861

电邮：infosz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-sc.org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 

（上海证券期货金融国际仲裁中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8号世纪汇广场1座16楼

邮编：200122

电话：021-60137688

传真：021-60137689

电邮：infosh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shanghai.org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分会 

（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与大直沽八号路交口天津

      万达中心写字楼万海大厦第 18 层 1803/1804 单元

邮编：300170

电话：022-66285688

传真：022-66285678

电邮：tianjin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-tj.org

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西南分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聚贤岩广场 8号

      力帆中心 1号楼 15-5，15-6

邮编：400024

电话：023-67860011

传真：023-67860022

电邮：cietac-sw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sw.org.cn/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香港中环雪厂街 11 号律政中心西座 5楼 503 室

电话：852-25298066

传真：852-25298266

电邮：hk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hk.org.cn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浙江分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二轻大厦A 座 10 楼

邮编：310006

电话：0571-28169009

传真：0571-28169010

电邮：zj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-zj.org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湖北分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小洪山东路 34 号

      湖北省科技创业大厦B座 11 楼

邮编：430070

电话：027-87639292

传真：027-87639269

电邮：hb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-hb.org

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福建分会 

（福建自贸区仲裁中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闽江北CBD祥坂街 357 号

      阳光城时代广场 16 层 1602

邮编：350002

电话：0591-87600275

传真：0591-87600330

电邮：cietac-fj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-fj.org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江苏仲裁中心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188 号德基大厦 31 层

邮编：210018

电话：025-69515388

传真：025-69515390

电邮：js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js.org.cn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丝绸之路仲裁中心        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 20 号

      神州数码产业园 5号楼 22 层

邮编：710075

电话：029-81119935

传真：029-81118163

邮箱：infosr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.org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四川分会 

（成都国际仲裁中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1577 号

      中国 - 欧洲中心 12 层

邮编：610041

电话：86-28-83180751

传真：86-28-83199659

电邮：sichuan@cietac.org

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山东分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一号

      银丰财富广场 2号楼（B座）301、304 室

邮编：250102

电话：0531-81283380

传真：0531-81283390

电邮：sdinfo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sd.org.cn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欧洲仲裁中心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Mariahilfer Straße 47，1060 Vienna，Austria

电话：43（1）310 3110

传真：43（1）310 3110 01

电邮：infoeu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s：//www.cietac-eu.org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美仲裁中心               

电邮：infous@cietac.org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海南仲裁中心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15A 号

      全球贸易之窗大厦 1306 室

邮编：570100

电话：0898-3638 8800/ 0898-3638 8877

传真：0898-3638 8877

信箱：hn@cietac.org

网址：http：//www.cietac.org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雄安分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河北省雄安自贸试验区综合管理服务中心（在建）

电话：86 10 82217788

电邮：infoxa@cietac.org

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

证据指引

前 言

为帮助当事人、律师和仲裁庭在仲裁中更加有效

地处理证据问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，

结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“仲裁委员会”）

的《仲裁规则》和仲裁实践，适当参考中国民事诉讼

中适合于仲裁的证据原则以及国际律师协会制订的

《国际仲裁取证规则》，制定本《证据指引》（“《证

据指引》”）。

《证据指引》不是《仲裁规则》的组成部分。《证

据指引》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或仲裁庭的决定适用。

当事人可约定、仲裁庭也可决定，部分地适用《证据

指引》或者变更《证据指引》中的某些规则。《证据

指引》与《仲裁规则》不一致时，仲裁庭应以最能实

现两者共同目的的方式适用《证据指引》。《仲裁规则》

与《证据指引》均无规定、当事人亦无约定的事项，

仲裁庭可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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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举证责任

第一条　举证责任的承担

（一）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。

（二）对合同成立或生效的事实有争议的，由主张合

同成立或生效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；主

张合同变更、解除、终止、撤销的一方当事人

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。

（三）对合同履行事实发生争议的，由负有相关履行

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。

（四）请求损害赔偿与其他救济的一方当事人以及反

驳该等请求的对方当事人，应对支持各自主张

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。主张约定的违约金低于

或高于实际损失并要求调整违约金的，提出该

主张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。

第二条　免证事实

（一）下列事实，无需当事人举证，仲裁庭可依职权

予以认定：

1、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；

2、自然规律及定理；

3、众所周知的事实或常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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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根据法律规定、已知事实或日常生活经验

法则，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。

（二）前款各项，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。

第三条　被申请人的缺席

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在仲裁程序中缺席，并不免

除申请人对其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，但仲裁庭可依申

请人提交的证据以及《证据指引》的其他规则对事实

作出认定，并可就被申请人无故缺席的事实得出自己

的结论。

第二章　举证、取证与证据交换

第四条　当事人举证

当事人应向仲裁庭和对方当事人 1 披露和提交其

作为依据的所有证据。

第五条　举证期限

（一）仲裁庭可对当事人提交证据规定合理的期限，

或对分次提交证据做出期限安排。当事人应在

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举证。对逾期提交的

1  根据具体情况，“一方当事人”应理解为包括多方仲裁

中作为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一方的所有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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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，仲裁庭有权不予接受。原则上，举证和

证据交换应在仲裁庭就争议实体问题举行开庭

审理（“庭审”）之前完成。

（二）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，可

在期限届满前书面阐明理由，向仲裁庭申请延

长举证期限。仲裁庭应根据当事人申请延期理

由的充分程度，决定是否准予延期。允许一方

延期举证的，仲裁庭亦应同时考虑适当延长另

一方的举证期限。

第六条　书证

（一）除纸质文件外，书证包括数据电文（如电子文 

件、电子邮件、视听资料、微信记录、网页）

等通过电子、音频、视频或任何其他方式记录

或保存的、具有可读性的电子版证据。

（二）当事人提交书证的，可提交与原件相同的纸质

复印件或数据电文的打印件。鼓励当事人同时

提交书证的电子版。

（三）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仲裁庭另有决定外，提交

在中国内地以外形成的书证，无需经过公证与

认证。

第七条　书证出示请求

（一）一方当事人可请求仲裁庭指令对方当事人出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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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一特定书证或某一类范围有限且具体的书证

（“书证出示请求”）。请求方需阐明请求理

由，详细界定该有关书证，以及说明该书证的

关联性和重要性。仲裁庭应安排对方当事人对

书证出示请求发表意见。对方不反对该请求的，

应按照请求出示相关文件。对方反对的，由仲

裁庭决定是否准许该请求。

（二）仲裁庭可对一方提出书证出示请求的期限以及

对方对该请求发表意见的期限加以规定。

（三）经对方当事人要求，仲裁庭可因下述理由之一

驳回书证出示请求：

1、要求出示的书证与案件之间缺乏足够的关

联性或对裁判结果缺乏重要性；

2、出示可能导致违反法律或执业操守；

3、出示将使出示方承受不合理的负担；

4、要求出示的书证不在出示方占有或控制之

下或很可能已经灭失；

5、出示将导致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技术秘

密的泄露；

6、出于程序经济、公平或当事人平等的原因。

第八条　事实证人

（一）当事人安排证人作证的，应事先向仲裁庭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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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人身份及其证明事项。任何能够证明案件事

实的人，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的雇员、代表人

和代理人，均可作为证人。

（二）证人应在庭审前提交其书面证言。书面证言应

包括证人的姓名、地址、与各当事人间的关系

以及个人背景介绍，对有关争议事实的详细说

明及其信息来源，以及出具证言的日期和证人

本人的签名。

第九条　专家报告

（一）当事人可就特定问题提交专家报告以支持己方

的主张。

专家报告应包括：

1、专家的姓名、地址、与各当事人间的关系

以及个人专业背景介绍；

2、为出具专家报告而了解的事实、阅读的文

件及其他信息来源；

3、专家个人的意见和结论，包括形成意见和

得出结论所使用的方法和依据；

4、出具报告的日期及专家本人的签名。

（二）仲裁庭可自行指定一名或多名专家。双方当事

人应对仲裁庭指定的专家予以协助，提供其要

求的文件和信息。专家应出具专家报告，交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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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当事人评论。

（三）当事人或仲裁庭选定某专业机构出具专家报告

的，实际代表该机构出具报告的专家个人视为

本条意义上的专家。

第十条　查验与鉴定

（一）仲裁庭可依当事人的请求或自行决定，由仲裁

庭或其指定的查验人对现场、货物、文件或其

他有关证据进行查验，或由仲裁庭指定的鉴定

人对某个专业或技术问题进行鉴定。当事人应

事先得到查验的通知并有权到场。查验人、鉴

定人完成查验或鉴定后，应出具报告，交由双

方当事人评论。

（二）第九条的规定适用于仲裁庭指定的查验人、鉴

定人及其所出具的报告。

第十一条　仲裁庭要求出示及收集证据

（一）在仲裁过程中，仲裁庭可以主动要求一方当事

人提交仲裁庭认为必要的任何证据。仲裁庭应

确保另一方当事人有机会对这些证据发表意

见。

（二）应一方当事人请求并在必要和实际可行的情况

下，仲裁庭可搜集与争议事实有关的证据。仲

裁庭搜集的证据应转交双方当事人，并听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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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

第十二条　证据保全

（一）当事人可依法请求法院进行证据保全。

（二）如所适用的法律允许，仲裁庭亦可发出保全证

据的指令。

第十三条　证据交换方式

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通常应由仲裁委员会仲裁

院转递。但仲裁庭经与当事人协商后，可决定证据在

当事人之间直接交换。

第十四条　书证的翻译

（一）其他文字的书证是否需要按照仲裁语言翻译，

可由仲裁庭在与当事人协商后决定。在决定是

否需要翻译，或者是否需要全部或部分翻译

时，仲裁庭应考虑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语言

能力，以及费用的节省。

（二）仲裁庭与当事人协商后决定书证需要翻译的，

译文应与原文同时提交，以便对方当事人对译

文的准确性进行核对。

（三）译文与原文有出入的，仲裁庭应以能够正确反

映书证原意的译文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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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　质　证

第十五条　当事人的质证意见

仲裁庭应确保一方当事人有机会就对方当事人提

交的所有证据发表质证意见。质证意见可以采用口头

或书面形式。

第十六条　对书证的质证

（一）开庭审理的案件，书证应在庭审过程中出示，

由当事人口头质证。为避免不必要的拖延，当

事人可仅针对有争议的书证发表意见，并集中

说明哪些书证不应被仲裁庭采纳为证据。

（二）虽有前述第（一）款的规定，仲裁庭可在与当

事人协商后，做出双方当事人在庭审前进行质

证的适当安排。

（三）对复印件与原件可能不一致的书证，当事人及

仲裁庭可要求核对原件。

（四）视听资料是否在庭审过程中播放、或者是否全

部或部分播放，由仲裁庭在与当事人协商后决

定。

（五）对于物证，准用本条第（一）（二）款对书证

进行质证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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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　对证人、专家、查验人和鉴定人的质询

（一）原则上，证人和专家应出席庭审或通过远程视

频参加庭审，并接受安排其出庭的一方当事人

的询问（“询问”）和对方当事人的盘问（“盘

问”）。

（二）质询程序由仲裁庭主持。除非双方当事人同 

意，证人和专家在作证之前不应出席庭审。双

方当事人可以对询问证人和专家的方式和时间

进行协商。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，仲裁庭应确

保双方当事人获得质询的机会，但可对询问或

盘问的时间加以限制。

（三）对证人和当事人一方聘请的专家的质询，通常

可采用询问、盘问和再次询问的顺序。仲裁庭

可决定将证人的书面证言或专家的书面报告作

为对询问的回答，并直接进入盘问阶段。再次

询问不应超出盘问所涉及的问题。

（四）仲裁庭指定的专家、查验人或鉴定人应当出席

庭审，仲裁庭应确保双方当事人有机会对他们

进行质询。

（五）在与当事人协商后，仲裁庭可安排双方的专家

或证人进行对质。

（六）仲裁庭可限制当事人提出某个问题，或告知证

人、专家、查验人或鉴定人对某个问题无需做

出答复。仲裁庭可随时向证人、专家、查验人

或鉴定人提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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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　证据的认定

第十八条　一般原则

某项证据是否可予采纳，以及证据的关联性、重

要性和证明力，由仲裁庭自行决定。

第十九条　不予采纳

（一）根据仲裁庭认为适当的、免于证据披露义务的

规则，仲裁庭可决定对当事人提交的某项证据

不予采纳，尤其是那些律师与客户之间的涉及

法律服务的证据或涉及当事人之间和解谈判的

证据。

（二）仅在调解程序中披露的证据和信息在仲裁中不

具有可采纳性，不得作为仲裁裁决的依据。

第二十条　无原件的书证

对当事人提出质疑的无原件的书证，仲裁庭可结

合其他证据、当事双方的事实主张以及全部案情，决

定是否予以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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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　未经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

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询的证人，其证言不得

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

第二十二条　对本方不利的事实陈述

在仲裁过程中，当事人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承认的

对己方不利的事实，仲裁庭可予以认定，但有相反证

据足以推翻该被承认的事实的除外。

第二十三条　不利推定

经仲裁庭准予书证出示请求后，或在仲裁庭直接

要求出示特定的书证后，相关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

出示的，仲裁庭可以做出对拒绝出示方不利的推定。

第二十四条　证明标准

（一）针对某一事实，双方当事人分别举出相反证据

的，仲裁庭可依优势证据原则加以认定。

（二）对涉及欺诈的事实，仲裁庭应根据有充分说服

力的证据加以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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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　附　则

第二十五条　指引的解释

（一）本指引条文标题不用于解释条文含义。

（二）本指引由仲裁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　指引的施行

本指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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